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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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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工业园C区聚业路116号（公司C区集团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6,934,7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9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涂建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并主持会议，由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龚晖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长涂建华先生、董事李杰先生、董事王丙星先生、独立董事陈朝

辉先生、独立董事张洪武先生因其他工作或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艾杰先生和职工监事张小伟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叶珂伽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01

关于增补杨雪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7,511,368 99.0999 是

1.02

关于增补姚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7,431,768 99.0923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关于增补杨雪松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9,275,313 49.6041 0 0 0 0

1.02

关于增补姚翔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195,713 49.1784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微、刘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上网及报备文件

1、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2、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88669

证券简称：聚石化学 公告编号：

2023-007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569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2021年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聘请了光大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光

大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限原定至2024年12月31日止。

公司于2022年12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22年12月

26日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的需要，公司聘请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

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光大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天风证券承接，光大证券不再履行

相应的持续督导责任。 天风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蒋伟驰先生、张长龙先生（简历附后）共同负责公司

的保荐及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对光大证券及其项目团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广东聚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附件：

蒋伟驰先生，现任天风证券投行银行委员会执行董事，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2004年开始从事投

行业务，曾就职于广发证券，主要负责项目包括；主持和参与聚石化学（688669）、深水规院（301038）、

智光电气（002169）、南洋电缆（002212）、宏大爆破（002683）、星徽精密（300464）等IPO项目的股票

发行上市工作； 以及中远航运 （600428）、 康美药业 （600518）、 国星光电 （002449）、 瀚蓝环境

（600323）、星徽精密（300464）等的再融资以及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及瀚蓝环境（600323）、国星光

电（002449）公开发行公司债项目。 熟悉证券市场相关政策法规，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张长龙先生，现任天风证券投行银行委员会高级副总裁，管理学学士，保荐代表人、具有会计师、律

师、证券投资顾问和证券分析师资格。 曾任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泰证券、长江证

券、首创证券等投资银行部，拥有十多年审计及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或参与盛通股份（002599）、

福瑞股份（300049）、艾迪西（002468申通快递前身）、兴化股份（002109）、绵世股份（000609中迪投

资前身） 等项目的审计、 再融资及重大资产重组； 以及主持完成奥智股份 （873830）、 北方灌装

（837701）、路桥设计（839451）、嘉德股份（837331）、建业集团（839745）、浪潮消防（870551）、爱侬

养老（870925）等多家推荐挂牌项目。 熟悉证券市场相关政策法规，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证券代码：

000536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06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

日常经营业务开展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

构性存款，单笔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行使相关决策

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044号公告）。 在该额

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及赎回结构性存款的情况详见公司 2022-053号、2022-056号、

2022-058号、2022-061号、2022-082号、2022-087号、2022-091号、2022-098号、2022-100号、

2022-102号、2023-004号及2023-005号公告。

一、 近日，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合作

银行

认购金额（万

元）

产品期

限

产品

起始日

产品

到期日

产品

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关联关

系

厦门

银行

18,600 30天 2023/3/13 2023/4/12

保本浮动

收益

1.485%～3.100% 无

合计 18,600 - - - - - -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货币政

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可能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针对上述投资风险，公司采取了下列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的资金

仅限于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等其他对外投资行为。 为有

效控制投资风险，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仅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结构性存款。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

行结构性存款不会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况如下：

合作

银行

认购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产品

起始日

产品

到期日

产品

类型

实际收益

（元）

是否赎

回

厦门国际银行 5,000 17天 2022/7/12 2022/7/29 保本浮动收益 74,611.11 是

光大银行 5,000 30天 2022/7/12 2022/8/11 保本浮动收益 125,000.00 是

厦门银行 15,000 77天 2022/7/13 2022/9/28 保本浮动收益 1,020,410.16 是

厦门国际银行 5,000 51天 2022/8/9 2022/9/29 保本浮动收益 219,583.33 是

光大银行 10,000 56天 2022/8/5 2022/9/30 保本浮动收益 469,791.67 是

厦门国际银行 5,000 90天 2022/8/5 2022/11/3 保本浮动收益 406,250.00 是

厦门国际银行 5,000 90天 2022/8/9 2022/11/7 保本浮动收益 406,250.00 是

厦门国际银行 5,000 63天 2022/10/14 2022/12/16 保本浮动收益 131,250.00 是

厦门国际银行 5,000 73天 2022/10/14 2022/12/26 保本浮动收益 309,236.11 是

光大银行 10,000 74天 2022/10/13 2022/12/26 保本浮动收益 594,138.89 是

厦门银行 20,000 90天 2022/12/8 2023/3/8 保本浮动收益 1,571,099.90 是

厦门国际银行 15,000 31天 2023/2/20 2023/3/23 保本浮动收益 - 否

厦门银行 18,600 30天 2023/3/13 2023/4/12 保本浮动收益 - 否

合计 123,600 - - - - 5,327,621.17 -

注：公司与上述银行均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余额为人民币33,600万元。

五、备查文件

1、相关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2、相关结构性存款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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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的情形。

●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更正后，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180万元到

1450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5,300万元到5,600万元，同比减少约79%到83%。 本次业绩预告更正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750万元到2,000万

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4,200万元到 4,400万元，同比减少约67%到72%。

●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时，审计机构尚未能对合并范围

内所有公司的所有会计科目实施完整的审计程序，公司内部关联交易业务部分尚未确定完工程度，年度

财务数据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与年审会计师最终确定。 随着审计工作的开展和审计程序的推进，

截至目前，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公司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原业绩预告公告金额增加。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2023年1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度业绩预减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790万元到

970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5,808万元到5,988万元，同比减少约86%到88%。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378万元到

1,55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4,645万元到4,825万元，同比减少75%到78%。

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30日披露的临2023-004号公告。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180万元到1450万

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5,300万元到5,600万元，同比减少约79%到83%。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750万元到

2,000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减少4,200万元到 4,400万元，同比减少约67%到72%。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8.4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6,202.71万元。

（二）每股收益：0.1942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披露2022年度业绩预告时， 审计机构尚未能对合并范围内所有公司的所有会计科目实施完

整的审计程序，公司内部关联交易业务部分尚未确定完工程度，年度财务数据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

经与年审会计师最终确定。 随着审计工作的开展和审计程序的推进，截至目前，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公

司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原业绩预告公告金额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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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3月13日以通讯的方式

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23年3月10日通过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秦英林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

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联董事曹治年先生回避表决；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牧 原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回 购 注 销 部 分 限 制 性 股 票 的 公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4.1《关于在安阳市滑县设立新能源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2《关于在南阳市卧龙区设立新能源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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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3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逐项审议

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投资主体 拟设立子公司名称

省/自治

区

市 县/区

拟定注册

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

人

1

河南牧原新

能源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滑县牧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 安阳 滑县 5,000 毛劲仪

2

河南牧原新

能源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卧龙牧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河南 南阳 卧龙区 5,000 毛劲仪

以上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

（二）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序

号

拟定公司名称（以工商登

记机关核准为准）

拟定注册

资本

（万元）

拟定住所 拟定经营范围

1 滑县牧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

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新

区南六环北侧水泥厂

路东侧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

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卧龙牧原新能源有限公司 5,000

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

南阳光电产业聚集区

二号路9号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

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设立子公司开展新能源相关业务，有利于节能增效，实现

可持续发展。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河南牧原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设立子公司开

展新能源相关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经过深思熟虑，审议程序

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投资设立子公司。

五、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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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3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3月10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苏党林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联监事苏党林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

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情况。

《牧 原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 于 回 购 注 销 部 分 限 制 性 股 票 的 公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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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激励对象共计

5,107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614,356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5046%。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手续办理完成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

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22年2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2、2022年2月11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2022年2月12日至2022年2月21日，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

满后，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2年2月23日公司披露了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的公告》。

4、2022年2月28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2年3月1日披露

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5、2022年3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6、2022年3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2)，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3月25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59,685,191股，授予价格为每股30.52元，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5,577人。

7、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2年5月20日召

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17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17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

尚未解禁的限制性股票164,818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22年6月9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5,322,085,1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2.4802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22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对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0.52元/股加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30.27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9、2022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2年12月

2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299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其

中15人同时持有2019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从公司离职、岗位调整、退出等原因，不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29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禁的限制性股票

2,563,074股。公司董事会同意修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内容。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0、2023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31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其中3名同时持有2019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31名

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66,400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1、2023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8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从公司离职等原因， 退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89名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830,981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按照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

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项。 本次共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7,614,356股， 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15,603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

明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时间为自首次授予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公司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并上市日期为2022年3月25日，第一个限售期

于2023年3月24日即将届满。

公司董事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规定的条件进行了审查，公司

及激励对象均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

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2-2023年两个会

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生猪销售量增长率均以公司销售简报或定期

报告所载数据为准。

只有公司满足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的限制

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公司如未满足当年度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年度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

价格加上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之和。

2022年至2023年各年度的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以2021年生猪销售量为基数，2022年生

猪销售量增长率为52%，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公司制定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根据个人

的绩效考核结果分为五个等级。

激励对象只有在解锁期的上一年度考核为“A”或“B+”时可按照本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该解除限售期内可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上一

年度考核为“B”时则可对该解锁期内可解锁的8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上

一年度考核为“C”时则可对该解锁期内可解锁的50%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而上一年度考核为“D” 则不能解锁。

5,015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 或“B+” ，其个人本次激励计划解

除限售额度的100%可解除限售，共计可

解锁27,217,277股；

70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B” ， 其个人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的 80%可解除限售 ， 共计可解锁

337,763股；

22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C” ， 其个人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的 50%可解除限售 ， 共计可解锁

59,316股；

34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D” ， 其个人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

度不能解锁。

此 次 合 计 共 计 可 解 锁

27,614,356股， 剩余315,603股不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公司将对上述股份实施

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则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要求办理相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手续。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

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5,107人， 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34人。 本次可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614,356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0.5046%，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曹治年 常务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163,500 81,750 81,750

杨瑞华 副总裁 245,200 122,600 122,600

褚柯 副总裁 98,100 49,050 49,050

秦军 董事会秘书、首席战略官 43,500 21,750 21,750

高曈 财务部负责人 245,200 122,600 122,600

王春艳 首席人力资源官 196,200 98,100 98,100

李彦朋 养猪生产首席运营官 147,200 73,600 73,600

张玉良 首席智能官 98,100 49,050 49,050

徐绍涛 牧原肉食总经理 98,100 49,050 49,050

袁合宾 首席法务官 81,800 40,900 40,900

王志远 发展建设总经理 81,800 40,900 40,900

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等

（5,130人）

54,361,218 26,865,006 27,180,609

合计 55,859,918 27,614,356 27,929,959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

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除限售数量进行了核查，全体委员经审核后，认为：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

资格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

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可解除限售

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

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 公司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不得

解除限售的情形；

2、独立董事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已满足《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包括公司业绩条件与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等），其作为公司本

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包

括锁定期限、解除限售条件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

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

股份注销及公司减资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的确定及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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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13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22年2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2、2022年2月11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2022年2月12日至2022年2月21日，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期

满后，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2年2月23日公司披露了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的公告》。

4、2022年2月28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2年3月1日披露

了《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5、2022年3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6、2022年3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2)，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22年3月25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59,685,191股，授予价格为每股30.52元，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5,577人。

7、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2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17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17名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禁的限制性股票164,818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22年6月9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5,322,085,11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2.48023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22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对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0.52元/股加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调整为30.27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9、2022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2年12月

2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299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其

中15人同时持有2019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从公司离职、岗位调整、退出等原因，不再

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上述29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禁的限制性股票

2,563,074股。公司董事会同意修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内容。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0、2023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31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其中3名同时持有2019年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因个人原因从公司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31名

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66,400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11、2023年3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89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从公司离职等原因， 退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89名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830,981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按照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

关规定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项。 本次共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7,614,356� 股， 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315,603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律师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

鉴于89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从公司离职等原因，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资格。 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并注销上述共计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因70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为“B” ，其个人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80%可解除限售；22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 ，

其个人本次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的50%可解除限售；34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 ，其个人本次

激励计划解除限售额度不能解锁。 公司将对不能解锁的股份进行回购注销。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及价格

本次合计回购限制性股票1,146,5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10%。

根据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30.272元/股加上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之和。若公司实施回购期间，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

利、派息、配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3、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类别

变更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变更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63,238,079 34.05 -1,146,584 1,862,091,495 34.03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609,049,145 65.95 3,609,049,145 65.97

合计 5,472,287,224 100.00 -1,146,584 5,471,140,640 100.00

备注：本次变更前股本为2023年3月10日总股本。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且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回购注销依据、回购注销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

《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注销及公司减资手续；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

的确定及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以及《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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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子公司增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牧原股份” ）2023年3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牧原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上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建设，公司及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情况如下：

1、牧原股份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金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投资主体

1 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70,277 50,000 120,277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2 南京市江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01,000 50,000 151,000

3 北京市房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3,500 15,000 38,500

4 青岛即墨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30,000

5 甘肃凉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7,000 10,000 57,000

6 浙江临海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5,000 10,000 25,000

7 云南石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1,000 7,000 28,000

8 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3,000 7,000 40,000

9 南昌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5,000 5,000 30,000

10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46,000 20,000 66,000

11 濮阳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5,000 2,000 7,000

12 永城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2,000 5,000 17,000

13 汝州市牧原现代农业综合体有限公司 65,000 15,000 80,000

14 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20,000 30,000 250,000

合计 236,000

2、公司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增资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金额 增资后注册资本 投资主体

1 辽阳太子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3,000 6,500 29,500 辽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 宜春市袁州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7,000 3,000 10,000 南昌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 应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6,000 3,000 9,000

湖北钟祥牧原养殖有限

公司

4 柳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1,000 5,000 36,000

南宁市西乡塘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5 北海市银海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000 1,000 4,000

6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17,000 10,000 27,000

大荔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7 蒲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35,000 10,000 45,000

8 宁明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00 3,000 5,000

河南牧原种猪育种有限

公司

9 武汉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6,000 3,000 9,000

10 桐柏县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00 5,000 7,000

11 新野县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00 5,000 7,000

12 江西芦溪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00 8,000 10,000

13 曹县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40,000

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14 通榆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30,000 10,000 40,000

15 老河口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5,000 15,000

16 钟祥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10,000 5,000 15,000

17 黑龙江牧原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20,000

河南牧原粮食贸易有限

公司

合计 102,500

（三）公司此次向上述子公司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方式

公司或子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

（二）基本信息及经营情况

1、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主营业务

1 辽宁铁岭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6年9月5日 70,277 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 徐磊 生猪养殖

2 南京市江宁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5月7日 101,0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李丰粮 生猪养殖

3 北京市房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23,500 北京市房山区 朱松 生猪养殖

4 青岛即墨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6日 20,000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 李翀 生猪养殖

5 甘肃凉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47,000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市 张帅 生猪养殖

6 浙江临海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15,000 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李亚杰 生猪养殖

7 云南石林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6日 21,000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

自治县

苏学良 生猪养殖

8 贵州独山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33,000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独山县

樊玮华 生猪养殖

9 南昌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1日 25,000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 张敬湍 生猪养殖

10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2日 46,000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 董博 生猪养殖

11 濮阳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0日 5,000 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李宇腾 生猪养殖

12 永城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 12,000 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 刘威豪 生猪养殖

13

汝州市牧原现代农业综合体有限

公司

2020年9月18日 65,000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 张龙飞 生猪养殖

14 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3月6日 220,000 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 闫中良 生猪屠宰

15 辽阳太子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2日 23,000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 包春辉 生猪养殖

16 宜春市袁州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7,000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张敬湍 生猪养殖

17 应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6,000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县 黄炳权 生猪养殖

18 柳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31,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柳城县

刘波 生猪养殖

19 北海市银海区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3,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

银海区

刘波 生猪养殖

20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牧原农牧有限

公司

2017年9月18日 17,000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李洋 生猪养殖

21 蒲城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5日 35,000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葛志辉 生猪养殖

22 宁明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2,000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宁明县

宣俊 种猪育种

23 武汉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6,000 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 黄炳权 种猪育种

24 桐柏县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2,000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 张警民 种猪育种

25 新野县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日 2,000 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 张警民 种猪育种

26 江西芦溪牧原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2021年2月5日 2,000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 张敬湍 种猪育种

27 曹县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30,000 山东省菏泽市曹县 李翀 生猪屠宰

28 通榆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6日 30,000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 甄玉清 生猪屠宰

29 老河口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8日 10,000 湖北省老河口市 黄炳权 生猪屠宰

30 钟祥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10,000 湖北省钟祥市 黄炳权 生猪屠宰

31 黑龙江牧原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4日 10,00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吕海景 粮食贸易

2、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2年9月30日/2022年1-9月财务数据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财务数据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1

辽宁铁岭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254,46

3.46

171,68

9.41

82,774.

06

63,954.

38

-15,11

9.14

276,89

3.96

196,17

4.06

80,719.

89

96,199.

38

-949.34

2

南京市江

宁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415,10

7.59

302,65

1.58

112,45

6.01

12,722.

23

719.00

356,95

1.50

245,21

4.50

111,73

7.01

4,206.7

7

244.39

3

北京市房

山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44,702.

82

30,717.

49

13,985.

33

5,203.5

3

-7,379.

58

41,237.

72

24,872.

81

16,364.

91

2,297.7

6

-1,951.

67

4

青岛即墨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52,874.

00

31,652.

69

21,221.

31

12,462.

13

-769.32

46,200.

33

24,209.

69

21,990.

64

5,207.0

8

-857.53

5

甘肃凉州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151,14

3.24

99,367.

54

51,775.

70

42,352.

52

2,181.8

1

97,610.

10

73,016.

21

24,593.

89

27,867.

47

1,182.4

2

6

浙江临海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41,564.

26

28,214.

27

13,349.

99

4,774.0

3

-904.30

21,492.

15

14,237.

86

7,254.2

9

3,906.6

9

-1,085.

91

7

云南石林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42,669.

05

27,936.

85

14,732.

20

12,936.

05

-4,606.

95

44,382.

35

28,043.

20

16,339.

15

10,131.

49

-1,807.

46

8

贵州独山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79,549.

82

51,839.

45

27,710.

38

9,433.1

3

-2,901.

71

43,388.

93

27,776.

84

15,612.

08

1,334.4

3

-2,022.

28

9

南昌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60,799.

93

38,288.

56

22,511.

37

11,621.

77

331.41

46,713.

29

39,533.

33

7,179.9

6

5,519.1

1

-2,661.

72

10

扶沟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429,37

4.28

259,65

1.96

169,72

2.31

183,75

6.71

10,165.

67

329,98

7.93

170,43

1.29

159,55

6.64

239,32

7.92

23,943.

29

11

濮阳县牧

原农牧有

限公司

19,088.

18

12,744.

50

6,343.6

8

8,201.0

4

747.30

15,540.

17

9,943.7

9

5,596.3

8

8,589.9

5

458.94

12

永城市牧

原农牧有

限公司

33,625.

17

21,717.

88

11,907.

28

3,747.0

3

608.05

21,746.

61

20,447.

38

1,299.2

3

- -698.50

13

汝州市牧

原现代农

业综合体

有限公司

162,38

3.13

100,69

6.81

61,686.

32

17,759.

94

27.70

146,14

3.51

134,48

4.89

11,658.

62

5,642.9

2

-3,099.

80

14

牧原肉食

品有限公

司

708,47

1.95

544,49

9.40

163,97

2.55

245,32

6.43

-25,72

8.00

697,82

8.14

508,12

7.59

189,70

0.55

352,64

7.76

-23,69

9.81

15

辽阳太子

河牧原农

牧有限公

司

45,276.

27

30,919.

14

14,357.

13

8,142.1

4

-6,535.

04

46,859.

50

25,967.

32

20,892.

18

8,342.2

7

-1,884.

64

16

宜春市袁

州区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13,368.

76

6,758.8

9

6,609.8

7

1,091.3

4

-113.46

5,552.9

7

3,829.6

4

1,723.3

3

- -266.42

17

应城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15,846.

29

9,594.1

1

6,252.1

8

4,760.9

5

581.01

11,305.

80

7,634.6

3

3,671.1

7

1,423.3

5

-327.60

18

柳城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73,652.

73

43,027.

99

30,624.

74

18,992.

62

-988.10

65,548.

25

43,935.

40

21,612.

84

14,470.

08

254.21

19

北海市银

海区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7,807.3

2

5,194.1

0

2,613.2

3

117.41 -140.07

6,568.5

3

3,815.2

4

2,753.2

9

- -185.01

20

陕西宝鸡

市陈仓区

牧原农牧

有限公司

40,415.

71

25,443.

76

14,971.

95

- -897.81

40,399.

12

24,529.

36

15,869.

76

-

-1,070.

02

21

蒲城牧原

农牧有限

公司

97,935.

18

64,327.

74

33,607.

44

25,660.

77

-654.70

97,672.

19

63,410.

05

34,262.

14

19,033.

42

-172.07

22

宁明牧原

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

4,185.8

7

2,346.1

0

1,839.7

7

- -100.08

4,459.8

0

2,519.9

5

1,939.8

5

- -60.15

23

武汉牧原

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

19,827.

80

14,373.

25

5,454.5

5

1.60 -384.69

9,098.6

6

7,259.4

2

1,839.2

4

0.40 -160.76

24

桐柏县牧

原种猪育

种有限公

司

7,286.2

0

5,377.9

1

1,908.2

9

- -58.20

5,999.5

6

4,033.0

8

1,966.4

8

- -33.52

25

新野县牧

原种猪育

种有限公

司

38,419.

21

33,308.

25

5,110.9

6

21,064.

13

3,256.6

0

35,949.

35

34,094.

99

1,854.3

6

11,487.

89

-145.64

26

江西芦溪

牧原种猪

育种有限

公司

7,115.8

6

5,200.0

6

1,915.8

0

- -54.74

4,613.8

7

2,643.3

3

1,970.5

4

- -29.46

27

曹县牧原

肉食品有

限公司

76,915.

98

53,901.

54

23,014.

43

91,702.

29

-6,074.

44

58,504.

83

29,415.

96

29,088.

87

365.50 -901.33

28

通榆牧原

肉食品有

限公司

75,076.

92

47,712.

51

27,364.

41

-

-2,236.

41

46,730.

43

27,129.

61

19,600.

82

- -330.59

29

老河口牧

原肉食品

有限公司

12,147.

41

1,748.7

5

10,398.

66

- 430.48

10,042.

66

74.49

9,968.1

7

- -31.83

30

钟祥牧原

肉食品有

限公司

9,978.9

9

59.24

9,919.7

5

- -77.70

9,997.4

6

-

9,997.4

6

- -2.54

31

黑龙江牧

原粮食贸

易有限公

司

68,202.

99

58,250.

67

9,952.3

2

70,609.

79

-21.08

13,636.

16

3,662.7

6

9,973.4

0

- -26.60

备注：1、以上2022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三）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增资后，前述全资子公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提升竞争力和生产经营规模。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述子公司仍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